
攀枝花攀西职业学院文件

攀西职院〔2020〕19 号

攀枝花攀西职业学院
印章管理规定

加强学院印章管理，规范印章使用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

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》

（国发〔1999〕25 号）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印章的刻制、启用与废止

（一）印章的刻制

1.学院的所有印章均由党政办公室按国家规定统一刻制。

2.刻制程序：学院的行政印章、学院钢印、党委印章、

财务专用章、合同专用章和处室系部印章，经院长（执行院

长）审核通过并报学院理事长批准同意后刻制。

3.各部门因工作需要使用业务专用章，由所属部门提出

申请，经分管院领导和院长（执行院长）审核通过并报学院

理事长批准同意后刻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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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印章的启用

新刻制的印章经党政办公室验印并登记后启用。

（三）印章的废止

因某种原因停用某个印章时，应经院长（执行院长）批

准后，由党政办公室发出作废停用通知。有关部门将作废印

章连同其停用通知交党政办公室封存后，转交档案室备查，

党政办公室按国家规定到有关部门对印章进行废销毁处理。

二、印章的使用与保管

（一）院级印章使用与保管

1.学院行政印章用于学院对内、对外以行政名义发出的

各类材料、证件、证书和聘书等。

2.学院钢印用于工作证、退休证、学生证、毕业证、专

业技术职务聘任证书等证件的照片压印。

3.党委印章用于学院党委方面的业务。

4.财务专用章用于学院财务方面的业务。

5.合同专用章用于学院相关合同、协议的签订。

6.学院行政印章、学院钢印、党委印章和合同专用章由

党政办公室保管，财务用章由资产计财处保管。

（二）各处室系部印章使用与保管

1.处室系部印章主要用于在部门职责范围内处理的公

务，为学院内部使用，各部门需明确其使用范围，原则上不

对外使用。

2.严禁使用处室系部印章对外签订合同及其它契约类文

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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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处室系部印章目前暂由党政办公室保管，如因业务需

要频繁使用处室系部印章，由所属部门填写附件：《攀枝花

攀西职业学院印章外借和空白使用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印

章使用申请表》），经分管院领导审核并报院长（执行院长）

批准同意后，从党政办公室借用该部门印章，由专人负责保

管。

（三）用印要求

1.印章管理人员要加强责任心，坚持原则，严格按规定

用印。印章管理人员用印前要核实用印人姓名、资料内容与

落款。盖印位置要恰当，印迹要端正清晰。原则上不允许将

印章委托给他人代管、代取、代用。如发现印章被滥用或盗

用，应立即报告，情节严重者应追究法律责任。

2.严禁携带印章离开用印办公地点。因特殊情况需外出

用印，要填写《印章使用申请表》，并报院长（执行院长）

批准后方可借出使用。印章带出期间，借用人只可将印章用

于申请事由，并对印章的使用承担责任。

3.财务专用章（包括财务印鉴）的保管使用，应严格按

照财务制度及有关规定，坚持专管专用、票印分管的原则。

（四）用印审批程序及权限

使用学院行政印章、学院钢印、党委印章和合同专用章

需按以下程序办理：

1.各类文件印发、上报材料等用印，需在党政办公室填

写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，经院长（执行院长）签字同意后方

可用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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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类证书、证件、聘书、请柬等用印，需持有部门负

责人审核签字的《印章使用申请表》并附上相关名单，交党

政办公室核实后，填写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经院长（执行院

长）签字同意后方可用印。

3.各类合同、协议、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及专利申报材

料、职称（务）申（审）报表、出国申请（登记、审查）表

及其它重要报表用印，需经部门负责人和党政办公室审核后，

填写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经院长（执行院长）签字同意后方

可用印。

4.对外刊登广告、报刊等，需填写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

并将宣传原文报经院长（执行院长）签字同意后方可用印。

5.教职工外出介绍信和旅途中所需证明、由出差人所在

部门出具证明，写明何人、去何地、相关事由等，部门负责

人签署意见后，填写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经院长（执行院长）

签字同意后方可用印。

6.学生需出具各类证明或补办学生证、毕业证、索取在

校成绩单等，应持所在系部的介绍信，经系部负责人审核签

字后到党政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，方可用印。

7.学生实习、社会实践等事项的认定材料，由所在系部

填写《印章使用申请表》并附上名单、人数、专业等有关证

明材料，经系部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到党政办公室办理相关手

续，方可用印。

8.其它特殊情况需用印章，需填写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

交院长（执行院长）签字同意后方可用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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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处室系部印章的使用，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并做好

相关登记后方可用印。

三、其他规定

1.严格控制学院各类印章的使用范围，凡可用部门印章

和有关专用章可以办理的事项，不得使用学院印章。

2.用印必须一次一登记。经办人均须在《印章使用登记

表》上登记、签名并留下相应证明材料存档。

3.严禁在空白纸张、表格等上使用学院各类印章。因特殊

情况要在空白凭证上用印，经办人员要在《印章使用申请表》

写明用途，凭证名称、页数，经院长（执行院长）审批签字方

可用印。事后，未用完的空白凭证要退回党政办公室。

4.原则上不允许代章，因特殊情况需代章，要在落款处

注明“代”字；党政之间代章必须是同级或上级代下级，下

级或没有任何关系的部门之间不能代章。

5.院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对签批的印章使用申请承担

领导责任，印章保管人员为印章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印章

经办人员为印章管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。

6.对违规使用印章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、记过等处

分；情节严重地给予降级、降职处分；给学院造成不良影响

或经济损失的解除劳动合同，并赔偿经济损失；涉嫌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7.本办法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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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攀枝花攀西职业学院印章外借和空白使用申请

表》

攀枝花攀西职业学院

2020 年 4 月 23 日

报：学院理事会

送：学院领导、各处室、系部

攀枝花攀西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年 4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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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攀枝花攀西职业学院印章外借和空白使用申请表

编 号 日 期

使用方式

□用印

用印部门 □外借

需用印章名称

用印数量

印章类别 □学院公章 □处室系部公章

用印文件名称

及内容要求、

外借理由等

经办人签字： 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
分管院领导审批 院长（执行院长）审批

（用印时）印章保管人签字 年 月 日

以下为外借印章填列

起借日期 年 月 日
（借出时）印章保管人

签字

接受印章保管权人保证书：

使用印章期间，印章只用于借用理由栏列所达地

点和用途，用完后保证立即归还印章保管人，如

作其他用途或因未及时归还印章而造成的一切

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借用人签字：

印

鉴

样

本

留

存

归还日期 年 月 日

归还人签字

（归还时）用印保管人

签字


